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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出台指导意见推进专精特
新企业高质量发展

到2027年
拟培育超2000家
“小巨人”企业

新快报讯 记者麦婉诗报道 到2027年，累

计培育超 200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20000家左右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力争推动150
家专精特新企业上市……在广东省人民政府

近日印发的《广东省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

发展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提出了上述工

作目标。意见还制定了强化梯度培育机制、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数字化转型等11项主要

工作任务。

实施“有进有出”梯度培养机制
意见提出，引导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申报省

重点领域研发计划。对专精特新企业申报产

业基础再造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支持

专精特新企业申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创新平台。支

持专精特新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同时，

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与专精特新企业开展订单

式研发，促进技术创新成果快速转移转化。推

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向专精

特新企业开放共享。在工作目标上，意见提出

力争专精特新企业总体研发占比达到 5%左

右，不断提高国家级、省级研发机构比例，市级

以上研发机构覆盖率达100%。

聚焦细分行业专精特新企业整体升级、创

新实施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地制定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政策。支持行

业第三方工业服务平台型企业申报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

提出鼓励专精特新企业申报国家绿色工

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实

施工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为专精特新企业提

供节能诊断及改造服务。

意见还提出，健全逐级后备、逐级递进的

梯度培育机制，实施“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

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情况的跟踪分析，专精

特新企业发展情况纳入中小企业发展环境第

三方评估指标体系。

打造数字化转型等金融专属产品
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打造专精特新企

业供应链金融、数字化转型等专属产品，推广

随借随还贷款模式。支持金融机构结合自身

优势和差异化定位，加大资源倾斜力度，开发

符合专精特新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和行业特点

的专属产品和服务，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方案。

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专精特新企业抵质押条件，

加大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投放力度，提升“首

贷户”占比。

建立完善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

板，强化与其他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衔接。积

极争取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中小企业发

展基金和大力推动省级政策性基金、社会资本

等投向专精特新企业。

意见提出，积极争取更多中央财政资金在

重点“小巨人”、融资担保等方面支持广东省专

精特新企业。省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给

予资金奖励，优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

奖补政策。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申报科技创新

战略专项资金。将专精特新企业纳入省级企

业技术改造等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范围。

广州市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保
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今年9月，广州市医保局发布了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通知。目前，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有序进行，缴费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20日。为了便于
市民顺利参保缴费享受相关保障，市医保局近日收集了市民关注的问题，梳理出热点问答。

■新快报记者 麦婉诗 通讯员 穗医保宣

据悉，具有本市户籍的新生儿在

出生6个月内（出生次月起往后算6个

自然月）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并缴纳当

年度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从出生之日

起享受相应的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新生儿从出生到办理参保登记时

跨 2023、2024两个城乡居民医保年度

的，需足额缴纳两个年度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后，方可追溯从出生之日起的

城乡居民医保待遇；只缴纳出生次年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自出生次年 1月 1
日起开始享受相应待遇。新生儿办理

参保登记手续超过出生次月起 6个月

的，从缴费次月起享受待遇。持居住

证参保的新生儿参照执行。

而学龄前儿童如已参加广州市

2023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且仍符合2024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范围，无需再

办理 2024年度参保登记手续，将自动

默认续保，因参保数据量较大，银行账

户扣费工作将分批进行；如此前未参

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由家长自主

选择线上办理（“穗好办”APP）或现场

办理[到户籍所在地或者本市居住地

街道（镇）公共服务机构办理]。办理

参保登记时按要求申报个人银行缴费

账户，征缴期内由银行自动划账缴

费。在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12月

20日期间参保并缴费，即可享受 2024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学龄儿童方面，如属于广州市

2023 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医保部门将

在 2023 年 10 月底前会同教育部门通

过学籍数据共享，批量进行学生身份

确认，并按在校学生标准扣缴医保费

用（413元/人）。各位家长可于2023年

12月20日前在预留银行账户中存足款

项并耐心等待扣费。

大中专学生原则上应在学籍地

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在广州就读的学

生，应在广州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广

州户籍学生如果到外地大中专院校

就读，可选择以“其他城乡居民”身份

继续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也可

以在学籍地以学生身份参加当地城

乡居民医保，具体以当地参保指引为

准。两地只能选择其一。

据悉，目前广州市医保部门正在

开展参保人员身份核定工作，于2023
年9月中下旬起启动银行账户扣费工

作，因参保数据量较大，扣费将分批进

行，请耐心等待税务部门扣费。

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包含两大

类制度待遇保障。

一是基本医疗保障，2024 年度

内，城乡居民按规定就医发生符合医

保政策支付范围的基本医疗费用，统

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为 339426
元/人/年，包含住院、普通门诊和门

诊特定病种等。

二是大病医疗保障，参保居民无

需另行缴费，可在享受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基础上享受大病保险待

遇，参保居民住院或进行门诊特定病

种治疗发生的基本医疗费用，全年个

人自付累计1.8万元以上、基本医疗保

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下，以及超出基本

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大

病保险资金按相应比例报销支付，保

障额度最高可达450000元/人/年。

在门诊待遇保障方面，未成年人

及在校学生可选择1家基层医疗机构

及1家其他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其普通

门诊就医的选定医疗机构（在指定的

专科医疗机构进行相应专科门诊就

医不受选点限制），享受最高1000元/
人/年的普通门诊报销额度，且在门

诊接种狂犬疫苗时还可享受最高支

付200元/人/年的医保待遇。

其他城乡居民可选择 1
家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其普通

门诊就医的选定医疗机构，

享受最高 600 元/人/年的

普通门诊报销额度，在门

诊接种狂犬疫苗、产前门

诊检查时还可分别享受

最 高 支 付 200 元/人/
年、每孕次 300元/人的

医保待遇。

不同于普通城乡居

民医保待遇，大中专院校参保学生享

受普通门诊待遇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学校与医疗保障经

办机构签订协议，自主选择本校医疗

机构或其他医疗机构为本校学生提

供普通门诊医疗服务。参保后，在校

生到这些学校选定医疗机构看门诊

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

第二种方式：对于非协议大中专

院校的学生，那就和广州市中小学参

保学生一样，需要自行办理普通门诊

选点手续，可选择 1家基层医疗机构

及1家其他定点医疗机构作为其普通

门诊就医的选定医疗机构（在指定的

专科医疗机构进行相应专科门诊就

医不受选点限制），办理后在选定的

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就诊，发生的

属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药

品目录范围内的基本医疗药费，按照

规定支付。

家长可自主选择
线上办理或现场办理

关 键 词

新生儿和学龄前儿童参保

家长需在预留银行账户中
存足款项

关 键 词

学龄儿童参保

关 键 词 大中专学生参保

广州户籍到外地就读可在穗或学籍地择其一参保

关 键 词 医保待遇保障

居民无需另行缴费可享大病保险待遇

关 键 词 门诊待遇保障

未成年人及在校生门诊报销额度略高

■工作人员为市民办理业务。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高质量发展


